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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县（市、区）卫生计生委,省属有关医疗卫生单位：  

根据《安徽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

实施细则（试行）》（皖卫办〔2018〕31号），现就 2018 年中医医

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18年安徽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报名

时间定于 10 月 15—31日。各地要通过多种形式对《2018 年安徽

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公告》和《2018年安徽省

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报名指南》(均从省卫生计生

委、省中医药管理局网站下载）进行广泛宣传，考试公告要在各

级卫计委官网同时向社会发布，使符合报名条件的人员知晓有关

事项，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名工作。 

二、县（市、区）卫生计生委对申请者提交的材料进行初审，

填写《安徽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申报材料封面》

（见附件 1）和《安徽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申



报人员信息汇总表》（见附件 2），并将申请者申请考核的基本信

息、推荐医师的基本信息、初审意见等在申请者长期临床实践所

在地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将初审合格者提交的材料及汇总表、

公示情况于 11月 10 日前上报市卫生计生委。 

市卫生计生委负责对上报的材料进行复审，复审合格后于 11

月 15 日前报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办

公室。 

省中医药管理局对各市申报的材料进行审核确认，对符合考

核条件的人员、指导老师和推荐医师信息按照相关规定在省卫生

计生委、省中医药管理局网站进行公示。对公示无异议的，制发

《安徽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准考证》，各市卫生

计生委统一到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办

公室领取。具体考核时间地点以准考证为准。 

三、报名序号共 15 位，前 6位为县级行政区划代码（如合肥

市瑶海区为 340102），第 7—10 位为年份（如 2018），第 11—13

位为报名顺序号（如 023），第 14 位为师承人员或多年实践人员

代码（师承人员为 0，多年实践人员为 1）。 

四、各地要加强对申请者报名时所提交材料的审核，保证申

报材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并对相应材料进行整理、汇总、装订。

申报材料涉及到的证书、证件原件由县（市、区）卫生计生委负

责审核后在复印件上加盖当地卫生计生委审核章后退还申请人。

如要求提供电子版的，请汇总后发送至指定邮箱。 

五、此项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情况复杂、责任重大、

社会关注度较高，各地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明确分管领导，



确定专人负责。对申请人的报名材料认真审核，严格把关，不得

擅自放宽报名条件，坚决杜绝弄虚作假等行为，确保考核工作公

平、公正、公开。对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人员，将按照有关规

定严肃查处。 

联系人：王荷，电话：62998535；王继学，电话：62812082，

电子邮箱：ahzyzcbgs@163.com。 

 

附件：1.安徽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申报材 

        料封面 

2.安徽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申报人    

  员信息汇总表 

 

 

 

                        安徽省中医药管理局 

                             2018 年 9 月 26 日 
 

 

 

 

 

 

 

 

 

 

 

安徽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                2018年 9月 26日印发 

                                               校对：王继学 


